
EMIC系統操作說明 

EMIC 防救災雲端計畫  



EMIC 登入 

機關帳號登入 

我的e政府帳號登入 

Http://portal.emic.gov.tw/ 



使用者登入 

Pop-up「我的E政府」登入頁 



防救災雲端入口網 

應變服務登入 



縣市EOC登入 

• 橫幅以綠色為底 

• 左上方呈現「災害應變中心」、「目前開設專案」名稱 

• 右上方呈現登入者姓名及單位 

 



應變中心管理 

(災管人員) 



專案開設-開設/撤除(開設專案) 

1. 功能選單：【應變中心】【專案開設】【開設/撤除】 
2. 進入頁面自動查詢該應變中心開設中之專案 
3. 按下開設專案按鈕，即可成立新專案 

 



專案開設-專案查詢 

1. 功能選單：【應變中心】【專案開設】【專案查詢】 
2. 進入頁面自動查詢該應變中心開設中之專案 
3. 按下下一級成立狀況按鈕，即可看到下一級應變中心開設狀況 
4. 按下歷史紀錄按鈕，可查看此專案變更歷程(層級變更) 



新聞監看 

(災管人員) 



新聞監看作業流程 

建立 查證 

管制 

查詢 

中央：災害主管人員 



新聞監看-案件查詢 
1. 功能選單：【應變中心】【新聞監看】【案件查詢】 
2. 可依目前新聞監看查詢條件進行調閱 
3. 若要針對特定新聞進行後續處置：修改、刪除、查證、下載影

片、任務指派、(災情)連結等動作 

1. 

2. 



新聞監看-新增新聞監看 

1. 新聞監看最重要的是將監看影片上傳及說明報導內容 
2. 填寫確認後進行新增，即可完成 

2. 

1. 



新聞監看-案件查詢(查證) 
1. 查證針對新聞影片進行內容查核，交待後續處理情形(陳閱/新聞

更正..等處置動作 
2. 若新聞內容必須交辦給其他單位時，需透過移請權責單位功能 

1. 

2. 



新聞監看-案件查詢(移請權責單位) 

1. 移請權責單位資料填寫確認後，按下新增鈕 
2. 可於移請清單中看到該筆資料，也可針對資料進行修改及刪除 

1. 

2. 



災情管理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災情處理流程示意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確認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災情類別大項 

類別序 主項 細項 

1 路樹災情 路樹傾斜、路樹倒塌 

2 廣告招牌災情   廣告招牌欲墜、廣告招牌掉落 

3 道路、隧道災情 土石流阻斷、邊坡坍方、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、道路落石、路基流失、其
他 

4 橋梁災情 橋墩基礎沖刷、橋梁斷裂、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、其他 

5 鐵路、高鐵及捷運災情 列車出軌、路線中斷、電車線設備故障、工程災害、其他 

6 積淹水災情 房屋積淹水、房屋地下室積水、道路積淹水、地區積淹水、地下道積水、
其他 

7 土石災情 土石流、土石崩落、堰塞湖、其他 

8 建物毀損 圍牆（籬）倒塌、建物輕微受損、建物半倒、建物全倒、古蹟毀損、其他 

9 水利設施災害 堤防毀損、抽水站受災、水閘門故障、其他 

10 民生、基礎設施災情 「電線（桿）毀損變電所、電廠受災」、路燈故障、電力停電、自來水停
水、瓦斯管線毀損、交通號誌損壞、其他 

11 車輛及交通事故 車輛因災毀損、車禍、航空器事故、海難、其他 

12 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 

13 火災 建築物、危險物品、工廠、公共場所、「車輛、船艇」其他 

14 其他 人員落水、漁港設施損壞、漁船(筏)毀損、救護送醫案件、溪水暴漲、地
貌突變（改變）、請求（協助）疏散撤離、其他 



災情管制-災情類別維護 

❶ 

❷ 

❸ 

預先設定類別指派權責單位 
選擇災情類別時，自動帶入， 

減少指派負擔 

1、『災情管理』選擇【災情管制】之【維護災情類別權責單位】 

2、選擇災情類別項目，設定災情類別預設權責單位，如勾選【自
動指派權責單位】，【災情指派】時可省下點選權責單位操作。 



災情管理-【報告災情】(1) 

❶ 

1、防救災人員登入後，在選單『災情管理』下選擇【報告災情】
選項，會出現新增視窗，供輸入災情資訊 



災情管理-【報告災情】(2) 

❷ 

❸ 

2：輸入災情資訊，*表必填項目，並選擇災情【定位】。 
3：移動滑鼠，點選後，會災情定位並帶出相近地址。 
 



災情管理-【報告災情】(3) 

❹ 

❺ 

4：防救災人員輸入災情案件表單資訊，點選【傷亡清冊】， 
輸入相關傷亡資訊後, 再按【新增】按鈕, 完成新增傷亡清冊的工作。
5：填寫完畢，按下【確認】按鈕。 



管制維護-【查詢】(1) 

❶ 

❷ ❸ 

1、由『災情管理』選單之『災情管制』選取【管制維護】 
2、查詢條件(專案、發生時間、災情類別、縣市及鄉鎮市、通報來
源、誤報、通報事項..等)。 



管制維護-【查詢】(2) 

4、系統顯示符合查詢條件的案件列表。 
處理狀態(紅色：待處理、黃色：處理中、綠色：已處理） 



災情處理流程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查證(受理)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災情管制-【受理】(1) 

❶ ❷ 

1、通報來源為(網路災情通報)且未設定災情類別者災情可點選【受
理】，將納入災情管制中。 
2、對非災情者，可點選【誤報】。 



災情管制-【受理】(2) 

❸ 

❹ 

❺ 

3、輸入災情類別及更新災情內容，操作同『報告災情』。 
4、可依災情類別作指派工作，如考量後續要併案，則不勾選【是
否指派】。 
5、按【儲存】按鈕，將此民眾網路通報災情納入災情管制。 



災情處理流程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查證(受理)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管制維護-【指派】 

❶ 

❷ 

❸ 

1、選擇欲指派之災情案件，點選【指派】按鈕 
2、指派權責單位視窗，勾選指派權責單位及是否指派下一層級 
3、點選【確認指派權責單位】按鈕 



災情管理-查詢回覆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災情處理流程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查證(受理)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災情回覆-【查詢】(1) 

❶ 

❷ 

1、即可檢視符合登錄者所屬權責單位及查詢條件的案件列表。 



災情回覆-【查詢】(2) 

3、系統顯示符合查詢條件的案件列表。字體顏色代表處理狀態 
(紅色：待處理、黃色：處理中、綠色：已處理） 



災情回覆-【回覆】(1) 

❸ 

❷ 

❹ 

❶ 

❹ 

1、從災情案件列表，選取自己被指派的一筆災情，點選【回覆】，
進行災情處理情形回覆和處理單位處理狀況。 
2、在回覆視窗中輸入處理情形，如完成則勾選已處理完成。 
3、點選【新增】完成回覆工作。 
4、系統回彈出新增完成畫面，按【確認】關閉視窗 。  



災情回覆-【回覆】 (2) 

❺ 

5、在處理情形回覆清單中，處理情形顯示最後一次回覆之災情處
理說明，可點選【歷程】，查看該權責單位處理歷程資訊。 
6、點選【關閉】離開回覆功能。 



災情管理-續報併案結案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災情處理流程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查證(受理)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管制維護-【續報】(1) 

❶ 

❷ 

1、從災情案件列表，選取一筆災情點選【續報】按鈕，則出現續
報視窗。 
2、在續報視窗除災情類別及權責單位外，均可作更改，點選【儲
存】按鈕，則會新增一筆災情續報。 



管制維護-【續報】(2) 

❸ 
❹ 

❺ 

3、選取一筆災情點選【歷程】按鈕，則出現續報歷程視窗。 
4、點選【明細】按鈕，則顯示續報詳細內容。 
5、點選【關閉】按鈕，離開歷程功能 



災情處理流程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查證(受理)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管制維護-【合併】 

❶ 

❷ 

❸ 

1、在災情案件列表選擇要併案的案件。 
2、點選【合併】按鈕，進行合併。 
3、選擇併案規則：同一災案專案，勾選主案取的案件，點選【確
認合併案件】按鈕。 



災情處理流程 

通報 

確認 

處理 

結案 

民眾網路通報 防災人員災情查報 

災情查證(受理) 

災情指派 

處理回覆/災情續報/併案處理 

結案 



管制維護-【結案】 

❶ 

❷ 

❸ 

❹ 

1、在災情案件列表點選欲結案之案件，點選【結案】按鈕。 
2、系統顯示處理情形列表，填寫災情案件結案審核資料。 
3、點選【確認結案】按鈕，即可將該筆案件結案。 
4、已結案之災情，功能列僅有歷程、結案、檢視、地圖。 



災情查報-GIS 查詢災情案件(1) 
1、選擇查詢災情按鈕。 
2、篩選災情查詢條件。 
3、點選查詢按鈕。 



災情查報-GIS 查詢災情案件(2) 
4、系統顯示查詢結果並顯示案件點位。 
5、可點選列表檢視災情列表。 



通報表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通報表填寫說明 

• 方式1:  鄉鎮填報 縣市彙整 

1. 鄉鎮市區填報自己鄉鎮市區的災情通報表 

2. 縣市應變中心進行最後彙整修訂 

 

• 方式2:  縣市填報 

1. 縣市應變中心收集各鄉鎮市區災情資料 

2. 縣市應變中心統一填寫通報表 

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1 

• 按【表A1a直轄市/縣市政府災情通報表】右側的【填報】按鈕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2 

• EMIC通報表填寫與現行EMIS操作方式相近 

• 畫面分為【填報區】【自動彙總區】【審核確認區】 

①填報區 

②自動彙整區 

③審核確認區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3 

• 【鄉鎮市別】選單為該應變中心轄下的鄉鎮市區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4 

1. 在【填報區】輸入各項災情資料  

2. 按【新增】按鈕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5 

1. 數字帶到下方 

2. 重複前一步驟 輸入多筆資料後 系統自動進行統計加總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6 

1. 輸入【核定人】【聯絡電話】【行動電話】 

2. 按【審核確認】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7 

1. 出現【審核確認成功】 

2. 此次通報表填報完畢 



通報表填寫(縣市) -步驟8 

1. 按【匯出Excel】將通報表匯出成Excel檔案 

2. 按【儲存】下載並另存新檔 

① 



通報傳送 

(災管人員) 



通報接收 – 初始畫面 

1. 通報接收初始畫面，於紅色框線區內會顯示一週內本災害應變
中心所收到的通報資料 

2. 使用者可選擇更改日期區間，台回傳狀態作為查詢條件，再執
行查詢 

中央執行「通報傳送」 、縣市執行「通報接收」 
縣市執行「通報傳送」 、鄉鎮執行「通報接收」 



通報接收 – 預覽一 

1. 於紅色箭頭所示點選預覽按鈕 



通報接收 – 預覽二 

1. 通報電子檔顯示於畫面左下方如紅色箭頭所示 

2. 可點選即可打開檔案預覽，也可列印後呈閱 



 點選下載檔案，打開通報電子檔，也可列印以供呈核 

通報接收 – 預覽三 



通報接收 – 回條回傳一 

1. 於紅色箭頭所示點選回傳按鈕 



通報接收 – 回條回傳二 

1. 於紅色框線區內輸入回傳之資訊及上傳回條的電子檔案(PDF檔) 

2. 按確定按鈕，即可完成回條回傳 



通報接收 – 回條回傳三 

1.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己回傳及回傳的日期時間等資訊，確認回條
己完成回傳 



手簽操作-瀏覽器 

彈出視窗 

iOS Android 



Safari操作(iOS) 

iPhone iPad 



iOS 阻擋設定 

iPhone iPad 

開啟設定功能 

手機模式 平板模式 



FireFox操作(Android) 

不需進入設定 

選顯示即可 



瀏覽器設定(PC) 

跳出錯誤訊息 

選顯示即可 



瀏覽器設定(PC) 

1 

2 

另開新頁 

回傳主頁 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 

(業務承辦人員) 



填報單位 vs 保管場所 

填報單位 VS 保管場所 
 填報單位：是為各機關單位，需要登入系統以執行『填

報作業』之機關單位 – EX. 各鄉鎮市區公所 

 保管場所：是為救災資源實際『存放』的位置，保管場
所並不需登入系統以執行『填報作業』，只提供場地供
擺放救災資源 - EX. XX國小、活動中心或開口契約廠商 

 個別填報單位本身，應會管理多個保管場所 

 如填報單位本身也有擺放救災資源的話，請在維護時勾
選『同時也為保管場所』之選項 



填報單位管理 

• 點選【填報單位管理】，顯示填報單位查詢畫面 

• 查詢條件之填報單位名稱，會預設使用者登入操作之機關單
位名稱，如紅色框線區所示 

• 下方查詢表格顯示本填報單位及其所轄屬的次一階填報單位 



填報單位管理 – 填報單位修改確定 

• 在紅色框線區輸入必要的填報單位資料，如聯絡人，電話，
手機，電子信箱，地址..等 

• 點選《定位》按鈕，以取得填報單位之座標點位，座標點位
是依據地址所產生，請務必清楚填寫地址 

• 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修改 



填報單位管理 – 填報單位修改完成 

• 紅色框線區內顯示更新成功的訊息，修改即已完成 

• 點選《離開》按鈕，回到查詢畫面 



填報單位管理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紅色框線區內顯示更新後的資料 

• 點選《新增填報單位》按鈕，進入填報單位新增作業 



填報單位新增 – 查詢填報單位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，點選查詢按鍵，進入填報單位查詢選取 

 



填報單位新增 – 查詢填報單位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，輸入填報單位名稱，可以應用關鍵字查詢 

• 選取查詢按鍵，查詢填報單位 



填報單位新增 – 查詢填報單位 

• 符合查詢關鍵字之填報單位，顯示於紅色框線區 

• 點選《選取》按鍵，選擇填報單位 



填報單位新增 – 查詢填報單位 

• 紅色框線內顯示所選取的填單位(含OID) 

• 輸入相關填報單位資料欄位 



填報單位新增 

• 在紅色框線區輸入必要的填報單位資料，如聯絡人，電話，
手機，電子信箱，地址..等 

• 點選《定位》按鈕，以取得填報單位之座標點位，座標點位
是依據地址所產生，請務必清楚填寫地址 

• 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新增 



填報單位新增確認 

• 紅色框線區內顯示新增成功的訊息，新增即已完成 

• 點選《離開》按鈕，回到查詢畫面 



填報單位刪除 

• 如要刪除所轄屬之填報單位，請點選《刪除》按鈕，執行刪
除填報單位作業 

• PS : 如填報單位己有所管理之保管場所，則不可執行刪除 



填報單位刪除確認 

• POP_UP確認畫面，請點選《確認》按鈕，執行刪除填報單
位作業 



填報單位刪除確認 

• 紅色框線區內顯示刪除成功的訊息，填報單位即刪除完成 



保管場所管理 

• 點選【保管場所管理】，顯示保管場所管理作業 

• 查詢條件： 
• 填報單位名稱(預設登入者之機關為填報單位) 

• 保管場所名稱 

• 聯絡人姓名 

• 紅色框線區內顯示本填報單位所管理之保管場所清單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新增 

• 紅色框線區可查詢既有之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箭頭所指，點選《新增保管場所》按鈕，進入新增畫面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新增 

• 於紅色箭頭所指，點選《新增保管場所》按鈕，進入新增畫面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新增 
• 輸入必要的保管場所資料，如聯絡人，電話，手機，電子信箱

，地址..等 

• 點選《定位》按鈕，以取得保管場所之座標點位，座標點位是
依據地址所產生，請務必清楚填寫地址 

• 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新增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新增 

• 紅色框線區顯示新增成功訊息，保管場新增完成 

• 點選《回上頁》按鈕，返回查詢畫面 



保管場所管理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內顯示新增之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箭頭點選《修改》按鈕，執行修改作業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修改 

• 保管場所修改，分為定位修正與聯絡資訊修正 

• 進入修改作業，可更新地址及重新定位 

• 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修改作業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修改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更新成功之訊息 

• 點選《回上頁》按鈕，回到查詢畫面 

 



保管場所管理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保管場所資料修改完成資訊 

• 點選《修改聯絡資訊》，以修改保管場所之聯絡人資料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修改聯絡資訊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內輸入必要修改的保管場所資料，如聯絡人，電
話，手機，電子信箱..等 

• 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聯絡資訊修改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修改聯絡資訊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更新成功之訊息 

• 點選《回上頁》按鈕，回到查詢畫面 



保管場所管理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更新後的保管場所資訊 

• 點選《刪除》按鈕，執行保管場所資料刪除〈如本保管場所己
有庫存資料，則不可刪除〉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刪除 

• POP_UP確認刪除視窗 

• 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刪除作業 



保管場所管理 – 刪除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刪除成功之訊息 

• 保管場所資料刪除完成 



填報作業 vs 稽催填報 

填報作業 VS 稽催填報 
 填報作業：是為填報單位，於日常進行救災資源存量資

料的調整調度的更新用途，例如： 

• 調度：因應救災之機動性需要，調度A保管場所的部份抽水機到
B保管場所 

• 維修：因設備定期維護需調出 

• 新購：新採購資源入庫 

 稽催填報：是為上級單位之定期或不定期，針對各填報
單位，發出稽催填報的通知(eMail)，各填報單位為回報
此稽催所執行之填報工作 



填報程序1-2-3 
• 步驟一：進入填報作業、即時顯示需填報的資源現況 



填報程序1-2-3 
• 步驟二：檢視及更新存量 



填報程序1-2-3 
• 步驟三：確認更新即完成填報 



填報作業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登入者之機關為填報單位 

• 下方表格區即顯示本填報單位所有的救災資源，分布於各保管
場所的數量資訊 



填報作業 – 填報確認 

• 如數量修訂完成，即可點選『填報確認』按鍵 

• 顯示「填報確認完成」訊息，填報作業即完成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如果個別救災資源，有置放於其他的保管場所，可點選『增加
資源保管場所』按鍵，以建立個別資源在其他保管場所的數量
資料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本填報單位所有的保管場所 

• 可於本項救災資源欲在那一個保管場所建立存量，即於箭頭所
標示的地方，點選『選取』按鍵按鈕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紅色框線區顯示所選取的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箭頭所標示欄位輸入本次填報的數量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點選『填報確認』按鍵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填報確認完，成本項資源即在所選取的保管
場所建立了新的存量 



填報作業 – 新增資源 

• 如本填報單位，有新的救災資源要建立存量，即點選『新增資
源』按鍵 



填報作業 – 新增資源 

• 依資源分類，查詢選擇需新增的填報資源 

• 再輸入本次填報數量及可供調度數量 

• 再選擇存放的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箭頭所標示，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新增資源作業 



填報作業 – 新增資源 

• 回到填報作業畫面，於紅色框線區即可看到新增的救災資源 



填報作業 – 刪除作業 

• 如需刪除存量資料，可點選『刪除』按鍵 



填報作業 – 刪除作業 

• POP_UP確認畫面，再點選『確認』按鍵 



填報作業 – 刪除作業 

• 紅色框線區顯示刪除成功，即完成刪除作業 



稽催填報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登入者之填報單位所被稽催的項目 

• 點選《填報》按鈕，進入填報作業畫面 



填報作業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登入者之機關為填報單位 

• 下方表格區即顯示本填報單位所有的救災資源，分布於各保管
場所的數量資訊 



填報作業 – 填報確認 

• 如數量修訂完成，即可點選『填報確認』按鍵 

• 顯示「填報確認完成」訊息，填報作業即完成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如果個別救災資源，有置放於其他的保管場所，可點選『增加
資源保管場所』按鍵，以建立個別資源在其他保管場所的數量
資料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本填報單位所有的保管場所 

• 可於本項救災資源欲在那一個保管場所建立存量，即於箭頭所
標示的地方，點選『選取』按鍵按鈕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紅色框線區顯示所選取的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箭頭所標示欄位輸入本次填報的數量 



填報作業 – 增加資源保管場所 

• 點選『填報確認』按鍵 

• 於紅色框線區顯示填報確認完，成本項資源即在所選取的保管
場所建立了新的存量 



填報作業 – 新增資源 

• 如本填報單位，有新的救災資源要建立存量，即點選『新增資
源』按鍵 



填報作業 – 新增資源 

• 依資源分類，查詢選擇需新增的填報資源 

• 再輸入本次填報數量及可供調度數量 

• 再選擇存放的保管場所 

• 於紅色箭頭所標示，點選《確定》按鈕，執行新增資源作業 



填報作業 – 新增資源 

• 回到填報作業畫面，於紅色框線區即可看到新增的救災資源 



填報作業 – 刪除作業 

• 如需刪除存量資料，可點選『刪除』按鍵 



填報作業 – 刪除作業 

• POP_UP確認畫面，再點選『確認』按鍵 



填報作業 – 刪除作業 

• 紅色框線區顯示刪除成功，即完成刪除作業 



救災資源查詢 

• 查詢條件 

• 保管場所所在地：縣市/鄉鎮市 

• 資源分類 

• 填報單位 

• 選擇保管場所所在地之縣市及鄉鎮市為查詢條件，點選《查詢
》按鈕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查詢 

• 顯示查詢結果如下表 

• 點選《資源清單》按鈕，查詢救災資源明細及所在地點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明細查詢 

• 右方圖台顯示資源所在地的點位，左方表格顯示填報單位與保
管場所名稱與資源數量 

• 移動游標到點位上方，顯示保管場所資料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游標操作 

• 移動游標到點位上方並點擊點位ICON，顯示資源明細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進階查詢 

• 點選《檢視規格》按鈕，以查詢資源的規格明細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點選《選取填報單位》按鈕，進入填報單位選擇畫面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輸入填報單位名稱，不需輸入全名，系統會以模糊比對方式，
找出雷同的單位，作為查詢結供，顯示於下方，以供挑選 

• 點選《查詢》按鈕，執行比對並進入填報單位查詢畫面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下方表格顯示比對查詢結果 

• 點選《選擇》按鈕，將所挑選的填報單位，帶回資源查詢畫面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點選《查詢》按鈕，即可依所挑選的填報單位，執行救災資源
查詢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點選《資源明細》按鈕，即可顯示救災資源明細資訊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填報單位查詢 

• 查詢結果如下圖所示 

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GIS圖台整合 
• 進入GIS地理資訊平台，選擇『災害應變』功能 



查詢災情 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GIS圖台整合 



查詢救災資源 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GIS圖台整合 



套疊救災資源點位 
災情點位 

救災資源查詢 – GIS圖台整合 



稽催作業 – 多種稽催方式 
• 稽催時機 - 立即，單次排程，每天排程，按月排程 

• 完成期限 – 可個別設定 



稽催作業 – 多種稽催方式 
• 稽催對像 – 可指定稽催單位 



稽催作業 – 稽催作業設定 

• 點選《稽催作業設定》功能選單，顯示作業畫面如下圖 

• 填報單位可設定稽催，以稽催所屬填報單位執行填報 



稽催作業設定 – 新增 

• POP_UP稽催設定畫面，以輸入稽催方式及內容，並選定稽催
對像 

• 稽催方式有：立即，一次，每天、每月四個選項 

• 稽催對像有：全部、高度管制、中度管制、指定 



稽催作業設定 – 新增 

• 以指定稽催對像及立即稽催為例，輸入及選擇後，顯示畫面如
下圖 



稽催作業設定 – 新增 

• 選定稽催對像後的結果畫面如下圖 

• 點選『確定』按鍵，以建立稽催 



稽催作業設定 – 新增 

• 顯示新增成功訊息，稽催設定作業即已完成 



稽催作業設定 – 新增 

• 所新增之稽催設定項目，顯示於作業畫面中，稽催通知即發送
，填報單位即可執行稽催填報作業 



填報單位執行稽催填報 

• 被稽催的填報單位於執行稽催填報作業時，即可選擇本項稽催
，執行填報作業，以完成回報 



疏散收容 

(業務承辦人員) 



避難收容處所查詢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整備作業】【避難收容處所查詢】 

• 進入頁面自動預設該行政區 

• 點選查詢鈕，列出該行政區下之避難收容處所 

選擇避難收容處所，地圖 

會自動移到該座標 



避難收容處所查詢-匯入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整備作業】【避難收容處所查詢】 

• 於EMIC系統完成與衛福部物力平臺系統之避難收容處所資料介
接前，保留提供以EXCEL格式檔案匯入避難收容處資料 

• 點選匯入鈕，選擇依範本格式填寫的EXCEL檔案，按下開啟鈕，
完成避難收容處所資料整批匯入 



避難收容處所查詢-匯入(EXCEL) 

*編碼 *名稱 
地址 適用災害類別 適合避難弱

者安置 

處所特性 預計收容 
村里 

*預計收容
人數 *縣市 *鄉鎮 *村里 *場所地址 水災 震災 土石流 海嘯 室內 室外 

SO300-

0053 
南隘國小 新竹市 香山區 南隘里 南隘路二段31號 是  是 否 否 是 是  是 

中隘里、南
隘里 

465 

SO300-

0054 
富禮國中 新竹市 香山區 朝山里 富禮街16號 是  是 否 否 是 是  是 

海山里、朝
山里 

1645 

聯絡人 處所管理人 座標（非必填） 

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*姓名 *聯絡電話 *手機 經度 緯度 

陳淑娟 5371405-16 0913770112 陳淑娟 5371405-16 0913770112 120.92936 24.72656 

陳智 5847540-22 0935132511 陳智 5374793-609 0935132511 120.91273 24.76497 



避難收容處所查詢-物資查詢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整備作業】【避難收容處所查詢】 

• 點選查詢鈕，列出該行區下之避難收容處所 

• 點選物資查詢鈕，顯示介接自衛生福利部重大災害民生物資及志
工人力整合網路平台之民生物資相關訊息 

點選物資查詢鈕，顯示避難收容處所 

附近之民生物資相關訊息 



居民資料維護-查詢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整備作業】【居民資料維護】 

• 進入頁面自動預設該行政區 

• 點選查詢鈕，列出該行區下之居民資料 

選擇居民資料，地圖會 

自動移到該座標 



居民資料維護-新增居民資料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整備作業】【居民資料維護】 

• 點選新增居民資料鈕，即進入新增居民資料視窗 

• 填寫完畢後點選確定鈕，系統出現新增成功與否訊息 



居民資料維護-匯入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整備作業】【居民資料維護】 

• 可針對居民資料，進行EXCEL格式檔案的匯入 

• 點選匯入鈕，選擇依範本格式填寫的EXCEL檔案，並點選開啟鈕，
即可完成居民資料整批匯入 



居民資料維護-匯入(EXCEL) 

*姓名 

地址 

市內電話 *性別 

對象狀況 

( 洗腎或重症患者、 

  身心障礙、 孕婦、 

  老人、 幼童、 其他) 
非屬上列狀況者不用
填寫此欄位 

*出生年 血型 備註 
*縣市 *鄉鎮 *村里 鄰 *地址 

王小明 新北市 新店區 信義里 15 北新路三段200號6樓 243311111 女 老人 25 B 無 

林玉玲 新竹市 香山區 虎林里 15 延平路二段78號 23114444 男 老人 13 O 無 

吳大華 新竹市 香山區 南隘里 15 南隘路二段31號 23114444 女 老人 23 B 無 

溪流編號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預計收容場所 
是否實際居住
於此(是/否) 

北縣AS004 0933214550 王先生 0933214550 考試院 是 

竹縣DF004 0933992260 陳先生 0933992260 測試場所 是 

竹縣DF004 0933992260 陳先生 0933992260 測試場所 是 



撤離區域設定(一)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疏散撤離】【撤離區域設定與回

報】 

• 進入頁面自動預設該行政區 

• 點選依行政區新增撤離區域鈕，以行政區(村里或鄰)進行撤離區
域設定，點選確定鈕，即完成撤離區域設定 



撤離區域設定(二)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疏散撤離】【撤離區域設定與回

報】 

• 進入頁面自動預設該行政區 

• 點選依潛勢溪流新增撤離區域鈕，以土石流警戒資訊之潛勢溪流
進行撤離區域設定，點選確定鈕，即完成撤離區域設定 



產生預計撤離名冊(一)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疏散撤離】【撤離區域設定與回

報】 

• 撤離區域設定完成後，點選查詢鈕，顯示已設定的撤離區域 

• 作業區點選撤離名冊鈕，依撤離區域條件產生預計撤離名冊 



產生預計撤離名冊(二)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疏散撤離】【撤離區域設定與回

報】 【預計撤離名冊】 

• 依撤離區域與對象狀況等查詢條件，點選查詢鈕，顯示預計撤離
名冊資料 

• 點選預覽列印鈕，即可產生撤離名冊報表 



撤離情形回報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疏散撤離】【撤離區域設定與回

報】 

• 撤離區域設定完成後，點選查詢鈕，列出已設定的撤離區域 

• 作業區點選撤離回報鈕。在撤離情形回報視窗中點選查詢鈕，依
查詢條件顯示該撤離區域以預計撤離名冊為撤離回報對象的資料 

• 輸入撤離情形及預計前往處所等資料，點選確定鈕，即完成撤離
回報 



新增臨時撤離人員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疏散撤離】【撤離區域設定與回

報】 【撤離情形回報】 

• 若撤離回報對象非屬預計撤離名冊內容，可點選新增臨時撤離人
員鈕，新增臨時的撤離人員資料 

• 填寫臨時撤離人員個人資料與其撤離回報情形，按確定後，即完
成新增臨時撤離人員作業 



開設避難收容處所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收容安置】【收容處所開設與收

容/離開登記】 

• 進入頁面自動預設該行政區 

• 點選開設避難收容處所鈕，填寫場所名稱等資料，點選確定鈕，
即完成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作業 



收容/離開登記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收容安置】【收容處所開設與收

容/離開登記】 

•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完成後，點選查詢鈕，顯示已開設的避難收容
處所資料 

• 作業區點選收容/離開登記鈕，依該避難收容處所之收容來源與
收容狀態等條件產生收容/離開登記對象 

• 填寫收容狀態等資料，點選確定鈕，即完成收容/離開登記 



新增臨時收容人員 
• 功能選單：【疏散收容】【收容安置】【收容處所開設與收

容/離開登記】【收容/離開登記】 

• 若收容/離開登記對象非屬撤離回報資料或居民資料，可點選新
增臨時收容人員鈕，新增臨時收容人員資料 

• 填寫臨時收容人員個人資料與收容時間，按確定後，即完成新增
臨時收容人員作業 

 



綜合資訊查詢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監測資訊(雨量站監測) 

 

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氣象雲圖 

• 提供雷達回波、衛星雲圖、紅外線雲圖。 

• 可空間套疊、設定透明度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累積雨量圖 

• 提供一日、二日、三日累積雨量圖。 

• 可空間套疊、設定透明度。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定量降水預報 
• 提供12小時及24小時定量降水預報圖 

• 可空間套疊、設定透明度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颱風 
• 風力預報：示目前颱風最新風力預報（圖、表）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颱風 

• 雨量預報：時雨量預報（圖、表）、總雨量預報（圖、表）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颱風 
• 颱風路徑：可動態播放展示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河川水位監測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河川水位監測影像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水位監測、洩洪警戒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即時潮位監測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土石流監測警戒 



即時監測資訊－ 台灣地震訊息 

等震圖 

震央分布位置(年度) 



警戒訊息－淹水警戒(水利署) 



警戒訊息－土石流警戒(水保局) 



警戒訊息－道路通阻(公路總局) 



工作會報管理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工作會報流程 

進駐機關人員 

災害主管人員 
記錄上傳、指示分辦 

列
管 

事項回覆、事項查詢 



工作會報-事項管理-新增工作會報 
1. 功能選單：【應變中心】【工作會報】【事項管理】 
2. 進入頁面自動查詢該應變中心目前工作會報狀況 
3. 按下新增工作會報按鈕，進行填寫 



工作會報-新增工作會報填寫 

1. 會議紀錄的附件上傳，於會議紀錄選擇檔案 
2. 附件確認後，即可新增上傳 
3. 開始填寫指示事項內容 
4. 內容確認後，開始交辦給分辦機關與編組，利用選取的功能 
5. 確認交辦事項及單位 

1. 2. 

3. 

4. 5. 

6. 



工作會報-事項管理 

1. 針對目前已交辦之工作項目進行列管狀態的控管 
2. 事項管理進行再指派的新增 

2. 

1. 



1. 針對該交辦事項之分辦單位的選擇 
2. 出現分辦機關與編組之選擇視窗 
3. 確定後即可進行新增動作 

工作會報-事項管理(再指派) 

1. 

2. 

3. 



工作會報-事項回覆 

1. 

2. 

3. 

1. 功能選單：【應變中心】【工作會報】【事項回覆】 
2. 按下回覆鈕，彈跳出回覆指示事項 
3. 回覆處理情形後，按下確定回覆鈕，即可完成回覆動作 



工作會報-事項查詢 

1. 功能選單：【應變中心】【工作會報】【事項查詢】 
2. 按下指示事項明細鈕，彈跳出指示事項明細 

2. 



任務指派 

(災管人員/進駐人員) 



任務管制-新增任務 

❶ 
❷ 

1、點選『災情管理』選單中【任務指派】下【任務管制】。 
2、點選【新增任務】出現新增視窗， 
3、依據指派內容填寫後點選【確認】按鈕，即可將指派內容儲存。 

❸ 



任務管制-【任務回覆】 

❶ 

❷ 

❸ 

❹ 

1、輸入查詢條件(指派時間、縣市別、列管狀況)，按【查詢】列示
符合條件之任務列表。 
2、選取一筆指派工作，點選【回覆】按鈕。 
3、點選【新增】，儲存任務處理回覆。 
4、點選【歷程】，可查詢任務處理回覆歷程記錄。 



任務管制-【合併任務】 

❶ 

❷ 

❸ 

1、在指派任務列表選擇要併案的案件。 
2、選擇併案規則：前案併後案、後案併前案、選取的案件為主案。 
3、點選確認合併。 



任務管制-【結案】 

❶ 

❷ 

1、在指派任務列表點選案件，點選【列管】按鈕。 
2、選取【解除列管】結案。 
 



災害應變中心管理 

(災管人員) 



專案開設-開設/撤除(撤除專案) 

1. 進入頁面自動查詢該應變中心開設中之專案 
2. 按下【撤除】按鈕，即可針對專案進行撤除動作 



專案開設-重開(重開專案) 

1. 進入頁面自動查詢該應變中心7天內已撤除之專案 
2. 針對特定專案，按下【重開】鈕 
3. 進入重新開設作業，只要填寫重新開設時間按【確定修改】鈕 
4. 此時系統會要求登出以利重新取得專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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